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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函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

發文字號：新北義中總字第11393255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新北教研資第1131639536號函、研習計畫(9325591_113-1輔導團辦理研習之公假
公文(新北教研資字第1131639536號).pdf、9325591_1130919國中綜合領域召集人
研習計畫.pdf)

國教輔導團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辦理113學年度第1
學期全市領域召集人研習，請貴校薦派綜合活動領域召集

人出席，教育局同意與會者公假（課務派代）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　

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8月 19日新北教研資第
1131639536號函辦理。
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：

辦理日期：113年9月19日（星期四）9：00至16：30
辦理地點：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三樓演藝廳

研習主題與講師：

上午場次：為孩子們留下美好回憶－班級經營分享

－三峽國中劉遵恕老師

下午場次：自媒體時代的素養－北新國小張嘉倫老

師

報名方式：請本市各國中教學組於113年9月16日（星期
一）12：00之前至新北市教師研習系統薦派綜合活動學
習領域召集人1名（若召集人無法參加，請另派領域其

地址：243085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33號
承辦人：王擇芳
電話：(02)22961168 分機306
傳真：(02)29097498
電子信箱：ntpcintegrative3@gmail.com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(二)
(三)
１、

２、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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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清芬 教務處

1139205737 (113/08/26)



　

他教師）全程參與者和與研習時數6小時，教育局同意
核與公假登記並課務派代。

研習計畫請參閱附件一

注意事項：

請務必上網報名並準時出席以便統計人數與核定研習時

數。

配合本市節能減碳與環保政策，請老師自備環保杯。

校內車位時數有限，請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至義學國

中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(除 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外)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(含附件)

(五)
三、

(一)

(二)
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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